平罗县交通运输系统重污染天气

应急保障预案

根据《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罗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5年修订）>的通知》（平政办规发〔2025〕24号）精神，为切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工作，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工作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领导下，各单位按照我县发布的城市预警等级，启动本单位应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方案，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二、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成立平罗县交通运输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由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任总指挥，县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任副总指挥，统一领导、指挥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安全生产监管室，作为应急协调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安全生产监管室主任担任。

平罗县交通运输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局建设管理室、平罗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平罗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各客运公司等。各成员单位要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机构，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调联动，共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

（一）指挥部主要职责

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协调市局重污染天气公共交通运力和公路扬尘应对保障工作。
（二）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负责贯彻落实指挥部的指令和部署，组织实施局重污染天气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措施及相关信息通知和上报，督导各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对保障工作进行分析、总结，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管理有关工作，承担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各成员单位职责

1.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职责

负责组织客运企业实施重污染天气公共交通运力应急保障工作，做好城市公交应急运力的储备、启用工作；按照上级指令，启动应急措施和措施解除。

2.各客运企业职责
负责做好在重污染天气期间车辆出车调度工作，方便市民出行；汽车站、公交公司根据客流动态，合理调整客车、公交车班次，避免人员聚集；建立应急信息通知渠道，保证驾驶人员及时接收通知信息；按照上级指令，启动应急措施和措施解除。

3.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局建设管理室职责

负责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辖养公路及公路工程施工现场扬尘应急保障工作；建立应急信息通知渠道，及时接收通知信息；按照上级指令，启动应急措施和措施解除。

三、预警分级

重污染天气预警以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值为指标，按连续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根据重污染天气发展趋势、污染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警（Ⅲ级）、橙色预警（Ⅱ级）、红色预警（Ⅰ级）三个级别。因沙尘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参照沙尘天气相关要求执行，不纳入应急预案范畴。

黄色预警（Ⅲ级）：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且短时出现重度污染、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Ⅱ级）：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3天（72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Ⅰ级）：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96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或预测AQI日均值达到500。

四、应急响应

当接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发布预警信息后，应急响应同步启动，并采取以下应急响应措施：
（一）分级响应
根据预警等级，实行相应的三级响应。

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响应。

当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响应。

当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响应。

（二）响应程序

三级响应程序

（1）接到上级发布预警信息后，要及时响应同步启动。
（2）加强客流监测，组织客运企业落实以下措施：公交车、班线车要准点发车，出租车公司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方案，保证运力充足。

（3）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建议信息，倡导社会各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4）加大道路清扫保洁频次，减少道路扬尘污染。
二级响应程序

（1）接到上级发布预警信息后，要及时响应、同步启动。
（2）加强对客流监测，组织客运企业落实以下措施：公交公司、县际班线车在早、中、晚高峰期各增加1-3个班次，根据需求投放应急运力；平罗汽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开通班线快车，提高运输效率；出租车公司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方案，保证运力充足。

（3）加强客运信息沟通，组织人员对主要汽车站、公交车站进行巡查，防止大客流聚集发生。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4）加大道路清扫保洁频次，减少道路扬尘污染，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每日增加1次以上，减少人工清扫作业时间，作业人员要佩戴防霾护具。
一级响应程序
（1）接到上级发布预警信息后，要及时响应同步启动；

（2）加强客流监测，组织客运企业落实以下应急措施：公交车、县际班线车在早、中、晚高峰期各增加2-4个班次，根据需求投放应急运力；平罗县汽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开通班线快车，提高运输效率；出租车公司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方案，保证运力充足。

（3）加强客运信息沟通，组织人员对主要汽车站、公交车站进行巡查，防止大客流聚集发生。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4）加大道路清扫保洁频次，减少道路扬尘污染，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每日增加2次以上，作业人员要佩戴防霾护具，停止人工清扫作业。
五、响应流程

（一）指令接收

1.局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县指挥部办公室重污染天气预警指令后，及时向局指挥部报告；

2.遇节假日及夜间局值班室值班人员接收到预警指令后，向局带班领导报告，及时通知局指挥部办公室。

（二）指令下达
1.工作日期间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局指挥部办公室在30分钟内将预警指令传达到各成员单位；

2.遇节假日及夜间启动应急响应，由局值班人员在30分钟内将预警指令报指挥部办公室并代传达到成员单位。

（三）启动响应

成员单位在接到预警指令后，按照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立即根据各自职责部署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

（四）信息反馈

成员单位在预警启动后向局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应急措施落实情况，经局指挥部办公室汇总，向县指挥部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五）应急解除

预警解除即响应终止。各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情况做好终止响应的有关工作。

（六）情况上报

各成员单位在重污染天气预警解除6小时内将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局指挥部办公室，局指挥部办公室汇总各单位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报告，12小时内报县指挥部办公室。

六、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部门职责。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各自工作职责，加强日常监管，切实抓好本单位应急保障工作任务的落实。

2.落实应急措施，制订应急方案。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工作实际，制订和落实重污染天气公共交通运力应急保障实施方案。

3.保持通信畅通，及时启动方案。各成员单位负责人要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在接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时，及时落实应急方案和各项工作措施。

4.加强监督检查，强化督查问责。县交通运输局将组织开展督导督查，重点检查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对不按规定启动应急措施的，依法依规问责。

5.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反馈信息。各成员单位在预警期间要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向局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对迟报、谎报、漏报、瞒报突发事件信息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县交通运输系统重污染天气指挥部办公室联系方式：

值班电话：0952-6095330（工作日）

0952-6095330（夜间周末节假日）

邮    箱：pljt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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